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 

 

開會日期：112年 5月 9日(星期二)下午 2時 

開會地點：本校行政樓 1樓 A109會議室 

主席：郭伯臣校長                         紀錄：詹芷安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名冊               

壹、 提案討論 

案  由：擬增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實施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教育部 111 年 5 月 26 日臺教學(四)字第 1112803111 號

函辦理。 

二、 本要點業經 111 年 11 月 1 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時，

主席裁示訂定內容未周全，需提送法規委員會審議；本案業

於 111 年 12 月 13 日提至法規會委員會審議；審議中委員說

明本校法規委員會審議提案為須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審

議之法規，故當時本案未列於法規委員會正式提案審議；因

此，本要點於該次法規會中僅列為檢視及建議。本要點後經

本中心討論後及調整修正，提案至此次會議討論，合先敘明。 

三、 新增重點為：配合「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修正後之獎

補助金申請金額調增，規範大專校院申請補助金人數，明定

各校申請名額；如符合申請要件且實際提出申請人數超過補

助名額時，優先順序之規定應於各校獎學金審核會，經由公

平程序充分討論，並於當學年度開始前公告之（111 學年度

入學者須於 111 年 8 月 1 日前）。 

四、 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實施要點」草

案（附件一, p.3）、草案逐點說明（附件二, p.5）特殊教育學

生獎補助辦法（附件三, p.8）各 1 份。 

決  議： 

一、 第四點修正法規條文書寫方式，依逐點方式規定，分為「點、

項、款、目」訂定。 

二、 第六點第二款申請人數超過該年度限額，新增訂第一目「參

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內競賽或展覽，獲得前三名之成績或相



當前三名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第三目修正為「經濟弱

勢者，補助金優先排列順序：第一為檢附鄉鎮市區公所低收

入戶證明，次之為中低收入戶證明、最後為特殊境遇家庭子

女等證明書。」 

三、 本案修正後通過。 

貳、 臨時動議：無。 

參、 散會：下午 3時 30分。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實施要點 

112年 5月 9 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一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特殊教育學生安心向學，依

據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

學生獎補助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特殊教育學生具有正式學籍者，於申請成績之學年度持有各級主管機

關核發之有效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應檢具其學制相關證明文件，依本

要點規定申請獎補助。 

三、為利審查本要點規定之獎補助名額，成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

生獎補助審核會議」(以下簡稱審核會議)。此審核會議由本校特殊教育中

心主任擔任召集人，並召集本校特殊教育專長之專家學者代表二人、身心

障礙學生所屬系所主管或教師代表一人，並請本校學生事務處推派代表一

人組成會議。審核會議需有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出席人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四、學生申請資格如下: 

(一)身心障礙學生符合下列任一目資格者，發給獎學金： 

1. 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且該學年度（含上下學期）

班排名皆為前百分之五十。但就讀研究所者，則不受班排名限制，

且品行優良無不良紀錄者，發給獎學金。 

2. 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性競賽或展覽，獲得前五名之成績或相當

前五名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發給獎學金。 

(二)身心障礙學生符合下列任一目資格，發給補助金： 

1. 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而班排名未達前百分之五十，

或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且品行優良無不良紀錄者，發給補助

金。 

2. 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內競賽或展覽，獲得前三名之成績或相當前

三名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發給補助金。 

五、第四點所定獎學金、補助金之類別及金額如下表： 



獎學金、補助金類別及金額表 

類別﹝依各級

主管機關核發

之特殊教育學

生鑑定證明﹞ 

障礙等級

﹝依身心

障礙證明

規定之等

級﹞ 

獎學金 

﹝單位：新臺幣元﹞ 

補助金 

﹝單位：新臺幣元﹞ 

大專院校 大專院校 

身心障礙 

輕度 三萬 一萬 

中度以上 四萬 二萬 

六、本要點獎補助金之身心障礙學生： 

(一) 符合第四點第一款獎學金申請資格者，發給獎學金。 

(二) 符合第四點第二款補助金申請資格者，補助員額之計算方式為：本校

身心障礙學生扣除領取獎學金人數後，當年度身心障礙學生總人數在

三人以下，得補助一人；超過三人者，每增加三人，增加補助一人；

餘數未滿三人，得增加補助一人。 

補助金符合申請要件且實際提出申請之人數如超過該年度限額時，審

核會議得以下列要項依序進行審議： 

1. 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內競賽或展覽，獲得前三名之成績或相當前

三名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 

2. 依班排名比例擇優錄取。 

3. 經濟弱勢者，補助金優先排列順序：第一為檢附鄉鎮市區公所低收

入戶證明，次之為中低收入戶證明、最後為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等證

明書。 

4. 特殊需求或其他須研議條件。 

七、申請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金之條件： 

(一) 獎補助金每學年申請一次為限，應予公告時間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申請核發獎學金或補助金，逾期不予受理。同一教育階段，不得重複

申領；就學期間申請次數，不得超過其修業年限。 

(二) 獎補助金應擇一申領；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與本辦法規定同性

質申領資格之補助費、獎學金或獎金者，不得再依本要點申領獎補助

金。 

(三) 未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

會鑑定通過之身心障礙學生，其獎補助金額，比照身心障礙證明其他



障礙類別輕度等級規定辦理。 

(四) 特殊教育學生就讀碩士班或博士班，依本要點規定申請獎補助者，其

每學年修習學分數應至少十二學分。 

(五) 申請學生若有偽造或提供不實證件經查屬實者，除應繳回已領取之獎

補助金外，須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八、申請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金，需檢具下列資料： 

(一) 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金申請表。 

(二)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單。 

(三)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影本 

(四) 學生在學證明。 

(五) 身心障礙證明；未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以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

為主。 

(六) 學生本人存摺影本。 

(七)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九、特殊教育學生於公告申請期間填具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件影本向本校特

殊教育中心資源教室提出申請。經本審核會議審查通過後，本要點經費由

本校校務基金支應。 

十、一百一十學年度以前（含一百一十學年度）入學之特殊教育學生，其獎補

助之申請基準、類別及金額，仍依教育部一百一十一年六月二日「特殊教

育學生獎補助辦法」修正施行前之規定核給。 

十一、本要點經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審查通過，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特殊教育中心，於 112年 5月 9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由 112

年 5月 22日校長核准，112年 5月 26日公告施行。 


